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50號

原      告  黃郁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訴訟代理人  王湘閔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馨儀律師

被      告  洪煜喆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朱淳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訴訟代理人  彭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

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

女，嗣因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原告與被告乙○

○於○○協議離婚。緣原告與被告乙○○結婚後，因原告

仍在○○，因而暫時分居○○、○○兩地並未同住，而被

告乙○○原於○○工作，因而結識同事即被告甲○○，原

告雖曾偶然發現被告乙○○與被告甲○○經常私下傳訊互

動密切，然在原告詢問下，被告乙○○均推稱與被告甲○

○僅是單純同事關係，被告乙○○甚至曾兩度於接送原告

時，均以載朋友為由讓被告甲○○亦共乘在車上，被告乙

○○之種種行為，令原告對被告二人之關係已心生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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詎料，於112年6月間，被告乙○○駕駛汽車搭載原告出門

於國道休息站小憩時，因被告乙○○之手機有提示聲，而

被告乙○○手機平日均供原告隨時使用，原告為確認是否

有人有急事找被告乙○○，即拿起被告乙○○手機查看Li

ne訊息，竟看到被告乙○○與被告甲○○之以下對話：

「被告甲○○：『原本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怎樣啊□（註：

因截圖內容沒有標點符號，只有空格，為斷句避免誤解起

見，以□表示為空格，以下同）我也還在想清楚說那個感

覺是甚麼□我沒有明講出來是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

們也都大家說我們沒有□我怕說會不會因為我先跨越那條

線了□之後就會不好□所以我才沒有說出來』、被告乙○

○：『那你現在跨越了□就不怕我們真的會不好了喔』、

被告甲○○：『我很怕啊□所以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

被告乙○○：『要不然你整個踏過去是怎樣□現在算是對

你有好感吧』、被告甲○○：『我也不知道會怎樣□但就

是知道我踩線了』、被告乙○○：『踏過去我會整個被你

壓死嗎』、『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被告甲○○：

『還沒跨不就做了嗎』、『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

我有沒有把鐵門關好』、被告乙○○：『男生又不用跨□

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由被告二人談論「跨

線」等語，被告甲○○也自承已經踩線，顯見被告二人已

經有跨越朋友界線之男女交往關係，再由被告乙○○稱：

「跨過去就要做壞事」，被告甲○○回覆：「還沒跨不就

做了嗎」，被告乙○○稱：「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

上面才需要吧」等語，依社會客觀通常情事判斷，被告乙

○○所稱之「做壞事」，顯係為性行為之意，「男生又不

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則是指男女雙方發生性

行為女生在上的體位，足徵被告二人確實早已經發生性行

為。原告發現訊息後質問被告乙○○，被告乙○○雖否認

與被告甲○○交往關係，然卻無法給予原告合理之解釋，

嗣後原告竟發現被告甲○○居住在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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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之同一棟建物之樓上，被告乙○○更是經常至該棟房

屋找被告甲○○留宿於該處。又被告乙○○係與○○同

住，且曾將被告甲○○帶回住處過夜，此由前揭對話訊息

中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

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已足知被告甲○○進出被告乙

○○住處，甚至待到被告乙○○外出後才離開返回自己之

租屋處，顯然經常前往該處過夜。原告於112年6月20日，

再度向被告乙○○詢問與被告甲○○間之關係，被告乙○

○不否認與被告甲○○同宿，亦不否認與被告甲○○牽

手，但為維護被告甲○○，仍堅稱與被告甲○○僅為朋友

關係，經原告要求下，被告乙○○帶原告前往○○與被告

甲○○對質，被告甲○○對於原告質問為何「朋友可以一

起睡覺？」「還是在我的床睡覺」等語均默認不予反駁，

然仍以朋友關係推託不願承認自己之錯誤，原告眼見被告

乙○○已經背棄婚姻諾言，竟利用與原告分居兩處之機

會，與被告甲○○發展戀情，甚至同居同宿，遭原告發現

後，未見被告乙○○有任何悔意，仍持續與被告甲○○來

往，對被告乙○○實已心灰意冷，乃於112年9月6日與被

告乙○○協議離婚。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同事，且

兩度與原告同車共乘，故被告甲○○針於被告乙○○已

婚，原告為其配偶，自屬明知。詎其與已婚之被告乙○○

未能保持距離，竟發展出男女戀情，由其等對話訊息已可

知其等確有跨越朋友界線之同宿、性行為等情，已明顯逾

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當社交來往之程度，非僅止於一

般朋友之互動關係而已，被告二人與所作所為顯已逾越通

常男女交往關係，視原告與被告乙○○間之夫妻關係為無

物，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園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之破壞

情形嚴重，導致原告承受配偶權遭受侵害之精神上痛苦極

深，並因此與被告乙○○離婚核被告二人上開所為，係故

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分法益，情節實屬重大且原告

所受之痛苦甚為嚴重，原告自得依前揭法規規定，請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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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二人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與原告結婚

後，育有未成年子女，本應與原告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

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詎被告二人竟乘原告與被告乙○○分

居兩處之機會，發展婚外情，並已經同居同宿，發生性行

為，遭原告發現後，被告乙○○、甲○○毫無歉意與悔

意，仍持續來往，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之行為，

亦導致原告與被告乙○○離婚，於原告與被告乙○○離婚

後，被告二人更已公開交往關係，對原告配偶權之侵害情

形嚴重，從而，原告依上開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

二人連帶賠償原告所受之精神上損害新台幣（下同）60萬

元，應屬相當。

（二）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

一個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乙○○則以：

　　⒈關於原證2被告乙○○跟甲○○之Line對話內容，是在討

論公事，那時我在上班，有東西放在家裡，被告甲○○那

天沒有上班，我只能請被告甲○○去家裡幫忙拿東西，被

告甲○○怕門沒有關好，才有這對話。我家除了我之外還

有我○○、我○○三人同住，有三層樓，二、三樓都有房

間。

　　⒉關於原證3的Line對話內容，112年6月27日至被告甲○○

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單

純睡覺」的意思不是說與被告甲○○發生性關係，當時只

是想要激原告而已，那時有點不太開心，只是想氣原告。

　　⒊關於跟原告之112年6月20日錄音內容，應該說那時的對話

是在吵架，那時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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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不是跟原

告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

　　⒋關於原證5照片脖子上的痕跡，那是有點過敏，手會去

抓。

（二）被告甲○○則以：　　　

　　⒈被告二人原為同事，同事間因長時間相處而由同事成為朋

友，言談中或有玩笑，然至多僅止於言談，未逾越男女交

往間之分際，並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倘若法律對於

言談嬉鬧而尚未行諸於外在之客觀行為即能評價為一種侵

害，則無異於處罰人之思想，當為法所不許。本件原告既

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

即應就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主張被告乙○○與

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乙事，被告二人均予

以否認，即應由原告就上開二人係於何時、何地發生性行

為予以敘明。而原告並未就上開事實提出相應之證據以實

其說，僅以不確定何人所為之嬉鬧對話斷章取義、臆測推

論、空言指摘，其主張自難憑採。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二人曾有牽手及同宿於被告乙○○家中

過夜」，惟被告否認之，蓋系爭錄音譯文之内容，過半為

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内容繁多且複雜，又原告

係以具情緒性之態度向被告為表述，量及被告與原告並不

認識，冒然受原告此番詢問，必然不知所措，故被告僅回

應「所以你想問什麼」，僅係對原告陳述内容之提問，不

能遽以認定被告有默認之表示。又觀諸原告與被告乙○○

之對話内容，與上述相同，除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

想像之事外，其用字遣詞亦充滿情緒性，縱原告與乙○○

相識較久，然面對此番詢問内容，尚不能期待乙○○能在

情緒不受影響的情況下清楚說明、回應，且原告與乙○○

於斯時顯已陷入紛爭，自不能排除乙○○之回應僅係刺激

性的一時氣話而有反於真實之可能。基上，系爭錄音僅為

本件當事人間單次對話内容之錄音，不僅錄音起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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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頭突兀，内容也多半是原告在陳述、主導整個對話

的發展方向，僅憑被告簡短幾句回應尚 難佐證原告所述

為真。

　　⒊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同宿過夜外，確有進一步之親密行

為」，並提出原證5照片作為佐證，然，上述照片似不存

在原告所述之「吻痕」；又，縱使乙○○身體該處存有痕

跡，衡諸經驗法則，造成痕跡之原因不一而足，尚難認定

其與原告所述之親密關係（被告否認）有任何關連；再

者，上述照片之拍攝期日不明，是否與原告主張之侵權行

為（被告否認）發生時間相符合，尚待釐清。

（三）均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

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

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

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

務（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解釋文參照）。婚姻關係締

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

義務，則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自應受到一定之限制，而與個

人人格自由之界限，應如何區分，仍需實務與社會不斷對

話而釐清。經按：

　　⒈按現今社會，因網路發達、行動電話普遍、交通便利、工

作繁忙，人際關係較農業時代複雜，夫妻關係則較為疏

離。然或因工作、求學，或因鄰里、社團等關係，縱締結

婚姻，其人際關係不可能僅侷限在夫妻關係而已，一般男

女社交行為實為不可避免之事實。而一般男女社交行為，

諸如會面聚會、用餐談心、攝影合照，固非法律所不許。

然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密切交往，例如同進同出、深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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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室、一同旅遊、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但並無證據證明

其有通姦行為時，該配偶與第三人是否亦構成對於他方配

偶的「配偶權」或「身分法益」之侵害，似有疑問。

　　⒉是侵害配偶關係所生身分法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

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一般社交

行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而肌膚之親，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

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

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學者對於侵害配偶權不以通姦行為為限，有謂：該見解實

質上使得「配偶權」的內涵從「性行為獨占權」擴大到對

於他方配偶之社會交往活動的拘束，同時也意味著第三人

與有配偶之人的社會交往也同受限制，其妥當性頗值斟

酌。蓋個人與他人間的社會交往關係，具有高度的人格利

益色彩，不宜以保護配偶權為由加以限制；將此限制擴張

到婚姻關係外的第三人，更屬不妥。對通姦行為賦予侵權

行為法上之效果，雖可藉由婚姻關係中的忠實義務勉強予

以合理化，但應以性關係上的忠實（貞操義務）作為其界

限。若將「不當交往」認為亦構成配偶權之侵害，無異於

使法律上的忠實義務介入配偶之精神面與社會交往關係，

使得愛情成為婚姻關係中的法律義務，甚為不妥。從第三

人的角度觀之，其亦無「不與有配偶之人交往」的「法

律」上不作為義務。況且，何謂「通常合理往來關係」，

亦屬極不確定的概念，並具有高度道德色彩，常因時空而

異，毫無客觀標準。二人攜手觀賞電影、親吻、電話談情

等行為，亦可能逾越「通常往來關係」。即便夫妻感情早

已破裂而呈分居狀態，但仍未離婚時，任何一方與第三人

未達「通姦」的交往行為，依前述判決見解均有使自己及

與之交往的第三人構成侵害他方配偶身分法益的可能。更

有甚者，若第三人以撰寫表達愛意的書信、簡訊獲致送禮

物等方式追求有配偶之人時，亦有構成侵權行為需負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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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的可能。若「配偶權」得以如此凌駕個人人格自

主，將使婚姻關係成為人格上的枷鎖與監牢，似與現代婚

姻法朝破綻主義發展的思潮背道而馳。從而，本文認為，

以侵權行為法保護婚姻關係，雖有實定法上的依據（民法

第195條第3項），但應認為其僅屬例外。在婚姻忠實義務

的層面，侵權行為法的保護不應超過貞操義務之範圍，在

不違反貞操義務之下，任何人與他人之交往行為，不論其

程度如何、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念是否相符、亦不論交往的

雙方是已婚之人或無配偶者，均不構成「配偶權」或「基

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的侵害，亦無須探討其是否情節

重大的必要（見葉啟洲，與有配偶之人「不當交往」的侵

權責任，臺灣法學雜誌，223期，第209 -212頁，102年5

月1日）。

　　⒋上開學者以通姦行為為標準，自不失為明確易於辨明，然

失之稍寬。本院以為：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

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司

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後，亦不以男女為限）社交行為難

免受到一定之限制，通姦行為依實務見解，固勿論，倘逾

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界限，例如，單獨偕異性同宿、深

夜共處一室、與人裸湯共浴、與異性擁抱接吻，均應評價

為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並視其情形之輕重，予以法

律上之非難。反之，倘僅有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例如常見

之Line對話）、密集電話聯絡（包含電話聯絡、會面、聚

餐等）之行為，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並不

因結婚而放棄交友、言論等人格自由。

（二）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為夫妻，於○○離婚，在婚姻關

係存續中，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逾越一般社

會通念之男女正常社交來往之程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乃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賠償云云。

被告則否認上情，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應就被告因故

意或過失，及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其請

求。

　　⒉原告上開主張雖然提出原證2即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截圖

（即系爭對話）、原證3即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

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原證4即112年6月20日兩造對

話錄音譯文（下稱系爭譯文，見本院卷第45-50頁）及原

證5即被告乙○○脖子上有「吻痕」之照片（下稱系爭照

片，見本院卷第53頁）為證。惟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對

話、對話截圖、系爭譯文及系爭照片，即可明顯得知被告

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云云。

然被告二人雖不否認有為系爭對話，惟均已否認有同宿過

夜、發生性行為之情，依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自應

由原告證明被告二人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⒊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6月27日單獨至被告甲○○居住之

租屋處過夜，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至天明，顯已逾越已

婚男女交友之分際云云。被告否認上開主張，並以當時尚

有其他同事在場，沒有發生性關係等語置辯。經查，依原

告主張可知，被告二人於112年6月28日至112年6月30日與

其他友人一同至○○遊玩，前一日則住在被告甲○○租屋

處，112年6月28日再一同出發前往○○；此與被告乙○○

辯稱「至被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

有其他同事在」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大致相符。另

參酌原證3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被告乙○

○：『跨縣市的我會開□他開市區』原告：『他有又想跟

你肢體接觸嗎』、被告乙○○：『明天就去○○呢』、原

告：『好啦』『有嗎？』、被告乙○○：『沒啊□○○跟

○○也都在□他也不敢』原告：『那那天去他家呢』、被

告乙○○：『沒有啦□單純睡覺』、原告：『是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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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乙○○：『是啦是啦』『該睡覺了嗎』、原告：『【回

覆是啦是啦】好啦』」等語顯示，被告二人並非單獨同宿

過夜，尚有「○○」、「○○」兩名同事。又觀上開對話

時間為凌晨1點3分，通常應該是睡眠時段，被告乙○○尚

須長途駕車，面對原告仍糾結詢問「被告甲○○又想跟你

身體接觸嗎」；其或出於所辯故意氣原告、激原告，或急

於結束對話，而不耐地表示「單純睡覺」一詞。從對話前

後文之脈絡來看，「單純睡覺」一詞在法律上顯然不足以

認定被告二人間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等情事。則被告

二人與其他同事為翌日一同出遊而同居一室，與原告主張

被告二人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之情形大不相同，若不能

舉證被告二人單獨同床共眠，進而發生性行為，尚難以此

即認定被告二人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

　　⒋原告主張被告二人牽手、同宿過夜，並提出系爭譯文為

證。被告乙○○則辯稱，當時正與原告吵架，所為對話是

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

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非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等

語；被告甲○○則以系爭譯文多為原告陳述、提問，並主

導對話發展方向，被告僅簡單回應，不能遽以認定被告甲

○○默認原告之提問等語。經查，系爭譯文時間長達19分

8秒，對話內容前半部為原告與被告乙○○談論被告二人

同車發生車禍事宜。原告希望被告甲○○一起談，被告乙

○○則表示夫妻二人自己談就好。此後之對話，原告即開

始切入提問被告二人有無牽手、是否至家中睡覺，從被告

乙○○回答之內容來看，並沒有承認有發生性行為、同宿

過夜。就談及牽手、純睡覺一事，被告乙○○僅回答：

「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詞，核與

其辯稱「那時的對話是在吵架，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

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

已」大致相符，並未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另外，被

告甲○○就原告提問，僅回答5句話，亦未有承認被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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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家中睡覺情事。

　　⒌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辯是否屬實，然依首揭對配偶權侵害之

說明及判斷標準，與已婚之人相處，包括Line對話，應仍

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猶如一個人喜歡、愛慕

某人配偶，並非有實際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發生，法律

對於其內心之企望，自難以評價侵害原告配偶權。原告既

然不能證明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尚難僅憑系

爭對話有「先跨越那條線了」「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

「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

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之字眼；另

系爭譯文有「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

等詞，就認定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因此，原告以系爭對

話、系爭譯文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應屬無據。

　　⒍此外，原告固提出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左側有紅色痕

跡之照片為證，主張此為被告乙○○與甲○○為親密行為

之吻痕，並以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提及「那你現在跨越

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

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認定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

經查，原證5照片所示之紅色痕跡，被告乙○○辯稱此為

過敏，手抓造成等語。則究竟為吻痕抑或過敏，僅憑該照

片本院無從認定；況縱為「吻痕」，究竟係原告、被告甲

○○、抑或其他第三人所為，本院亦無從僅依原證2之Lin

e對話內容將該「吻痕」認定係被告甲○○所為。是原告

以此主張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自難以採信。

　　⒎交互稽核原告提出之原證2-5，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單

獨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二人侵害其配偶權，尚屬不能

證明，從而，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附，一併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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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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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50號
原      告  黃郁涵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訴訟代理人  王湘閔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馨儀律師
被      告  洪煜喆  


被      告  朱淳嘉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訴訟代理人  彭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嗣因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原告與被告乙○○於○○協議離婚。緣原告與被告乙○○結婚後，因原告仍在○○，因而暫時分居○○、○○兩地並未同住，而被告乙○○原於○○工作，因而結識同事即被告甲○○，原告雖曾偶然發現被告乙○○與被告甲○○經常私下傳訊互動密切，然在原告詢問下，被告乙○○均推稱與被告甲○○僅是單純同事關係，被告乙○○甚至曾兩度於接送原告時，均以載朋友為由讓被告甲○○亦共乘在車上，被告乙○○之種種行為，令原告對被告二人之關係已心生疑慮。詎料，於112年6月間，被告乙○○駕駛汽車搭載原告出門於國道休息站小憩時，因被告乙○○之手機有提示聲，而被告乙○○手機平日均供原告隨時使用，原告為確認是否有人有急事找被告乙○○，即拿起被告乙○○手機查看Line訊息，竟看到被告乙○○與被告甲○○之以下對話：「被告甲○○：『原本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怎樣啊□（註：因截圖內容沒有標點符號，只有空格，為斷句避免誤解起見，以□表示為空格，以下同）我也還在想清楚說那個感覺是甚麼□我沒有明講出來是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們也都大家說我們沒有□我怕說會不會因為我先跨越那條線了□之後就會不好□所以我才沒有說出來』、被告乙○○：『那你現在跨越了□就不怕我們真的會不好了喔』、被告甲○○：『我很怕啊□所以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被告乙○○：『要不然你整個踏過去是怎樣□現在算是對你有好感吧』、被告甲○○：『我也不知道會怎樣□但就是知道我踩線了』、被告乙○○：『踏過去我會整個被你壓死嗎』、『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被告甲○○：『還沒跨不就做了嗎』、『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關好』、被告乙○○：『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由被告二人談論「跨線」等語，被告甲○○也自承已經踩線，顯見被告二人已經有跨越朋友界線之男女交往關係，再由被告乙○○稱：「跨過去就要做壞事」，被告甲○○回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被告乙○○稱：「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依社會客觀通常情事判斷，被告乙○○所稱之「做壞事」，顯係為性行為之意，「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則是指男女雙方發生性行為女生在上的體位，足徵被告二人確實早已經發生性行為。原告發現訊息後質問被告乙○○，被告乙○○雖否認與被告甲○○交往關係，然卻無法給予原告合理之解釋，嗣後原告竟發現被告甲○○居住在被告乙○○○○、○○承租之同一棟建物之樓上，被告乙○○更是經常至該棟房屋找被告甲○○留宿於該處。又被告乙○○係與○○同住，且曾將被告甲○○帶回住處過夜，此由前揭對話訊息中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已足知被告甲○○進出被告乙○○住處，甚至待到被告乙○○外出後才離開返回自己之租屋處，顯然經常前往該處過夜。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再度向被告乙○○詢問與被告甲○○間之關係，被告乙○○不否認與被告甲○○同宿，亦不否認與被告甲○○牽手，但為維護被告甲○○，仍堅稱與被告甲○○僅為朋友關係，經原告要求下，被告乙○○帶原告前往○○與被告甲○○對質，被告甲○○對於原告質問為何「朋友可以一起睡覺？」「還是在我的床睡覺」等語均默認不予反駁，然仍以朋友關係推託不願承認自己之錯誤，原告眼見被告乙○○已經背棄婚姻諾言，竟利用與原告分居兩處之機會，與被告甲○○發展戀情，甚至同居同宿，遭原告發現後，未見被告乙○○有任何悔意，仍持續與被告甲○○來往，對被告乙○○實已心灰意冷，乃於112年9月6日與被告乙○○協議離婚。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同事，且兩度與原告同車共乘，故被告甲○○針於被告乙○○已婚，原告為其配偶，自屬明知。詎其與已婚之被告乙○○未能保持距離，竟發展出男女戀情，由其等對話訊息已可知其等確有跨越朋友界線之同宿、性行為等情，已明顯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當社交來往之程度，非僅止於一般朋友之互動關係而已，被告二人與所作所為顯已逾越通常男女交往關係，視原告與被告乙○○間之夫妻關係為無物，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園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之破壞情形嚴重，導致原告承受配偶權遭受侵害之精神上痛苦極深，並因此與被告乙○○離婚核被告二人上開所為，係故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分法益，情節實屬重大且原告所受之痛苦甚為嚴重，原告自得依前揭法規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本應與原告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詎被告二人竟乘原告與被告乙○○分居兩處之機會，發展婚外情，並已經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遭原告發現後，被告乙○○、甲○○毫無歉意與悔意，仍持續來往，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之行為，亦導致原告與被告乙○○離婚，於原告與被告乙○○離婚後，被告二人更已公開交往關係，對原告配偶權之侵害情形嚴重，從而，原告依上開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原告所受之精神上損害新台幣（下同）60萬元，應屬相當。
（二）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個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乙○○則以：
　　⒈關於原證2被告乙○○跟甲○○之Line對話內容，是在討論公事，那時我在上班，有東西放在家裡，被告甲○○那天沒有上班，我只能請被告甲○○去家裡幫忙拿東西，被告甲○○怕門沒有關好，才有這對話。我家除了我之外還有我○○、我○○三人同住，有三層樓，二、三樓都有房間。
　　⒉關於原證3的Line對話內容，112年6月27日至被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單純睡覺」的意思不是說與被告甲○○發生性關係，當時只是想要激原告而已，那時有點不太開心，只是想氣原告。
　　⒊關於跟原告之112年6月20日錄音內容，應該說那時的對話是在吵架，那時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不是跟原告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
　　⒋關於原證5照片脖子上的痕跡，那是有點過敏，手會去抓。
（二）被告甲○○則以：　　　
　　⒈被告二人原為同事，同事間因長時間相處而由同事成為朋友，言談中或有玩笑，然至多僅止於言談，未逾越男女交往間之分際，並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倘若法律對於言談嬉鬧而尚未行諸於外在之客觀行為即能評價為一種侵害，則無異於處罰人之思想，當為法所不許。本件原告既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即應就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乙事，被告二人均予以否認，即應由原告就上開二人係於何時、何地發生性行為予以敘明。而原告並未就上開事實提出相應之證據以實其說，僅以不確定何人所為之嬉鬧對話斷章取義、臆測推論、空言指摘，其主張自難憑採。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二人曾有牽手及同宿於被告乙○○家中過夜」，惟被告否認之，蓋系爭錄音譯文之内容，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内容繁多且複雜，又原告係以具情緒性之態度向被告為表述，量及被告與原告並不認識，冒然受原告此番詢問，必然不知所措，故被告僅回應「所以你想問什麼」，僅係對原告陳述内容之提問，不能遽以認定被告有默認之表示。又觀諸原告與被告乙○○之對話内容，與上述相同，除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外，其用字遣詞亦充滿情緒性，縱原告與乙○○相識較久，然面對此番詢問内容，尚不能期待乙○○能在情緒不受影響的情況下清楚說明、回應，且原告與乙○○於斯時顯已陷入紛爭，自不能排除乙○○之回應僅係刺激性的一時氣話而有反於真實之可能。基上，系爭錄音僅為本件當事人間單次對話内容之錄音，不僅錄音起始時間點、開頭突兀，内容也多半是原告在陳述、主導整個對話的發展方向，僅憑被告簡短幾句回應尚 難佐證原告所述為真。
　　⒊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同宿過夜外，確有進一步之親密行 為」，並提出原證5照片作為佐證，然，上述照片似不存在原告所述之「吻痕」；又，縱使乙○○身體該處存有痕跡，衡諸經驗法則，造成痕跡之原因不一而足，尚難認定其與原告所述之親密關係（被告否認）有任何關連；再者，上述照片之拍攝期日不明，是否與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被告否認）發生時間相符合，尚待釐清。
（三）均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解釋文參照）。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自應受到一定之限制，而與個人人格自由之界限，應如何區分，仍需實務與社會不斷對話而釐清。經按：
　　⒈按現今社會，因網路發達、行動電話普遍、交通便利、工作繁忙，人際關係較農業時代複雜，夫妻關係則較為疏離。然或因工作、求學，或因鄰里、社團等關係，縱締結婚姻，其人際關係不可能僅侷限在夫妻關係而已，一般男女社交行為實為不可避免之事實。而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諸如會面聚會、用餐談心、攝影合照，固非法律所不許。然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密切交往，例如同進同出、深夜同處一室、一同旅遊、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但並無證據證明其有通姦行為時，該配偶與第三人是否亦構成對於他方配偶的「配偶權」或「身分法益」之侵害，似有疑問。
　　⒉是侵害配偶關係所生身分法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而肌膚之親，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學者對於侵害配偶權不以通姦行為為限，有謂：該見解實質上使得「配偶權」的內涵從「性行為獨占權」擴大到對於他方配偶之社會交往活動的拘束，同時也意味著第三人與有配偶之人的社會交往也同受限制，其妥當性頗值斟酌。蓋個人與他人間的社會交往關係，具有高度的人格利益色彩，不宜以保護配偶權為由加以限制；將此限制擴張到婚姻關係外的第三人，更屬不妥。對通姦行為賦予侵權行為法上之效果，雖可藉由婚姻關係中的忠實義務勉強予以合理化，但應以性關係上的忠實（貞操義務）作為其界限。若將「不當交往」認為亦構成配偶權之侵害，無異於使法律上的忠實義務介入配偶之精神面與社會交往關係，使得愛情成為婚姻關係中的法律義務，甚為不妥。從第三人的角度觀之，其亦無「不與有配偶之人交往」的「法律」上不作為義務。況且，何謂「通常合理往來關係」，亦屬極不確定的概念，並具有高度道德色彩，常因時空而異，毫無客觀標準。二人攜手觀賞電影、親吻、電話談情等行為，亦可能逾越「通常往來關係」。即便夫妻感情早已破裂而呈分居狀態，但仍未離婚時，任何一方與第三人未達「通姦」的交往行為，依前述判決見解均有使自己及與之交往的第三人構成侵害他方配偶身分法益的可能。更有甚者，若第三人以撰寫表達愛意的書信、簡訊獲致送禮物等方式追求有配偶之人時，亦有構成侵權行為需負損害賠償責任的可能。若「配偶權」得以如此凌駕個人人格自主，將使婚姻關係成為人格上的枷鎖與監牢，似與現代婚姻法朝破綻主義發展的思潮背道而馳。從而，本文認為，以侵權行為法保護婚姻關係，雖有實定法上的依據（民法第195條第3項），但應認為其僅屬例外。在婚姻忠實義務的層面，侵權行為法的保護不應超過貞操義務之範圍，在不違反貞操義務之下，任何人與他人之交往行為，不論其程度如何、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念是否相符、亦不論交往的雙方是已婚之人或無配偶者，均不構成「配偶權」或「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的侵害，亦無須探討其是否情節重大的必要（見葉啟洲，與有配偶之人「不當交往」的侵權責任，臺灣法學雜誌，223期，第209 -212頁，102年5月1日）。
　　⒋上開學者以通姦行為為標準，自不失為明確易於辨明，然失之稍寬。本院以為：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後，亦不以男女為限）社交行為難免受到一定之限制，通姦行為依實務見解，固勿論，倘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界限，例如，單獨偕異性同宿、深夜共處一室、與人裸湯共浴、與異性擁抱接吻，均應評價為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並視其情形之輕重，予以法律上之非難。反之，倘僅有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例如常見之Line對話）、密集電話聯絡（包含電話聯絡、會面、聚餐等）之行為，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並不因結婚而放棄交友、言論等人格自由。
（二）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為夫妻，於○○離婚，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常社交來往之程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乃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賠償云云。被告則否認上情，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應就被告因故意或過失，及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其請求。
　　⒉原告上開主張雖然提出原證2即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截圖（即系爭對話）、原證3即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原證4即112年6月20日兩造對話錄音譯文（下稱系爭譯文，見本院卷第45-50頁）及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上有「吻痕」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見本院卷第53頁）為證。惟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對話、對話截圖、系爭譯文及系爭照片，即可明顯得知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云云。然被告二人雖不否認有為系爭對話，惟均已否認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之情，依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自應由原告證明被告二人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⒊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6月27日單獨至被告甲○○居住之租屋處過夜，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至天明，顯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云云。被告否認上開主張，並以當時尚有其他同事在場，沒有發生性關係等語置辯。經查，依原告主張可知，被告二人於112年6月28日至112年6月30日與其他友人一同至○○遊玩，前一日則住在被告甲○○租屋處，112年6月28日再一同出發前往○○；此與被告乙○○辯稱「至被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大致相符。另參酌原證3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被告乙○○：『跨縣市的我會開□他開市區』原告：『他有又想跟你肢體接觸嗎』、被告乙○○：『明天就去○○呢』、原告：『好啦』『有嗎？』、被告乙○○：『沒啊□○○跟○○也都在□他也不敢』原告：『那那天去他家呢』、被告乙○○：『沒有啦□單純睡覺』、原告：『是齁』、被告乙○○：『是啦是啦』『該睡覺了嗎』、原告：『【回覆是啦是啦】好啦』」等語顯示，被告二人並非單獨同宿過夜，尚有「○○」、「○○」兩名同事。又觀上開對話時間為凌晨1點3分，通常應該是睡眠時段，被告乙○○尚須長途駕車，面對原告仍糾結詢問「被告甲○○又想跟你身體接觸嗎」；其或出於所辯故意氣原告、激原告，或急於結束對話，而不耐地表示「單純睡覺」一詞。從對話前後文之脈絡來看，「單純睡覺」一詞在法律上顯然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等情事。則被告二人與其他同事為翌日一同出遊而同居一室，與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之情形大不相同，若不能舉證被告二人單獨同床共眠，進而發生性行為，尚難以此即認定被告二人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
　　⒋原告主張被告二人牽手、同宿過夜，並提出系爭譯文為證。被告乙○○則辯稱，當時正與原告吵架，所為對話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非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等語；被告甲○○則以系爭譯文多為原告陳述、提問，並主導對話發展方向，被告僅簡單回應，不能遽以認定被告甲○○默認原告之提問等語。經查，系爭譯文時間長達19分8秒，對話內容前半部為原告與被告乙○○談論被告二人同車發生車禍事宜。原告希望被告甲○○一起談，被告乙○○則表示夫妻二人自己談就好。此後之對話，原告即開始切入提問被告二人有無牽手、是否至家中睡覺，從被告乙○○回答之內容來看，並沒有承認有發生性行為、同宿過夜。就談及牽手、純睡覺一事，被告乙○○僅回答：「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詞，核與其辯稱「那時的對話是在吵架，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大致相符，並未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另外，被告甲○○就原告提問，僅回答5句話，亦未有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情事。
　　⒌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辯是否屬實，然依首揭對配偶權侵害之說明及判斷標準，與已婚之人相處，包括Line對話，應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猶如一個人喜歡、愛慕某人配偶，並非有實際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發生，法律對於其內心之企望，自難以評價侵害原告配偶權。原告既然不能證明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尚難僅憑系爭對話有「先跨越那條線了」「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之字眼；另系爭譯文有「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詞，就認定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因此，原告以系爭對話、系爭譯文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應屬無據。
　　⒍此外，原告固提出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左側有紅色痕跡之照片為證，主張此為被告乙○○與甲○○為親密行為之吻痕，並以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提及「那你現在跨越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認定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經查，原證5照片所示之紅色痕跡，被告乙○○辯稱此為過敏，手抓造成等語。則究竟為吻痕抑或過敏，僅憑該照片本院無從認定；況縱為「吻痕」，究竟係原告、被告甲○○、抑或其他第三人所為，本院亦無從僅依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將該「吻痕」認定係被告甲○○所為。是原告以此主張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自難以採信。
　　⒎交互稽核原告提出之原證2-5，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單獨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二人侵害其配偶權，尚屬不能證明，從而，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一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50號
原      告  黃郁涵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訴訟代理人  王湘閔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馨儀律師
被      告  洪煜喆  

被      告  朱淳嘉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訴訟代理人  彭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
      嗣因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原告與被告乙○○於○○協議
      離婚。緣原告與被告乙○○結婚後，因原告仍在○○，因而暫
      時分居○○、○○兩地並未同住，而被告乙○○原於○○工作，因
      而結識同事即被告甲○○，原告雖曾偶然發現被告乙○○與被
      告甲○○經常私下傳訊互動密切，然在原告詢問下，被告乙
      ○○均推稱與被告甲○○僅是單純同事關係，被告乙○○甚至曾
      兩度於接送原告時，均以載朋友為由讓被告甲○○亦共乘在
      車上，被告乙○○之種種行為，令原告對被告二人之關係已
      心生疑慮。詎料，於112年6月間，被告乙○○駕駛汽車搭載
      原告出門於國道休息站小憩時，因被告乙○○之手機有提示
      聲，而被告乙○○手機平日均供原告隨時使用，原告為確認
      是否有人有急事找被告乙○○，即拿起被告乙○○手機查看Li
      ne訊息，竟看到被告乙○○與被告甲○○之以下對話：「被告
      甲○○：『原本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怎樣啊□（註：因截圖內
      容沒有標點符號，只有空格，為斷句避免誤解起見，以□
      表示為空格，以下同）我也還在想清楚說那個感覺是甚麼
      □我沒有明講出來是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們也都大
      家說我們沒有□我怕說會不會因為我先跨越那條線了□之
      後就會不好□所以我才沒有說出來』、被告乙○○：『那你現
      在跨越了□就不怕我們真的會不好了喔』、被告甲○○：『我
      很怕啊□所以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被告乙○○：『要不然
      你整個踏過去是怎樣□現在算是對你有好感吧』、被告甲○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但就是知道我踩線了』、被告乙○
      ○：『踏過去我會整個被你壓死嗎』、『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
      事了』、被告甲○○：『還沒跨不就做了嗎』、『那你回來時順
      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關好』、被告乙○○：『男生
      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由被告二
      人談論「跨線」等語，被告甲○○也自承已經踩線，顯見被
      告二人已經有跨越朋友界線之男女交往關係，再由被告乙
      ○○稱：「跨過去就要做壞事」，被告甲○○回覆：「還沒跨
      不就做了嗎」，被告乙○○稱：「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
      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依社會客觀通常情事判斷，被告
      乙○○所稱之「做壞事」，顯係為性行為之意，「男生又不
      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則是指男女雙方發生性
      行為女生在上的體位，足徵被告二人確實早已經發生性行
      為。原告發現訊息後質問被告乙○○，被告乙○○雖否認與被
      告甲○○交往關係，然卻無法給予原告合理之解釋，嗣後原
      告竟發現被告甲○○居住在被告乙○○○○、○○承租之同一棟建
      物之樓上，被告乙○○更是經常至該棟房屋找被告甲○○留宿
      於該處。又被告乙○○係與○○同住，且曾將被告甲○○帶回住
      處過夜，此由前揭對話訊息中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
      「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已足知
      被告甲○○進出被告乙○○住處，甚至待到被告乙○○外出後才
      離開返回自己之租屋處，顯然經常前往該處過夜。原告於
      112年6月20日，再度向被告乙○○詢問與被告甲○○間之關係
      ，被告乙○○不否認與被告甲○○同宿，亦不否認與被告甲○○
      牽手，但為維護被告甲○○，仍堅稱與被告甲○○僅為朋友關
      係，經原告要求下，被告乙○○帶原告前往○○與被告甲○○對
      質，被告甲○○對於原告質問為何「朋友可以一起睡覺？」
      「還是在我的床睡覺」等語均默認不予反駁，然仍以朋友
      關係推託不願承認自己之錯誤，原告眼見被告乙○○已經背
      棄婚姻諾言，竟利用與原告分居兩處之機會，與被告甲○○
      發展戀情，甚至同居同宿，遭原告發現後，未見被告乙○○
      有任何悔意，仍持續與被告甲○○來往，對被告乙○○實已心
      灰意冷，乃於112年9月6日與被告乙○○協議離婚。被告甲○
      ○為被告乙○○之同事，且兩度與原告同車共乘，故被告甲○
      ○針於被告乙○○已婚，原告為其配偶，自屬明知。詎其與
      已婚之被告乙○○未能保持距離，竟發展出男女戀情，由其
      等對話訊息已可知其等確有跨越朋友界線之同宿、性行為
      等情，已明顯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當社交來往之程
      度，非僅止於一般朋友之互動關係而已，被告二人與所作
      所為顯已逾越通常男女交往關係，視原告與被告乙○○間之
      夫妻關係為無物，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園滿、安全及幸福
      所造成之破壞情形嚴重，導致原告承受配偶權遭受侵害之
      精神上痛苦極深，並因此與被告乙○○離婚核被告二人上開
      所為，係故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分法益，情節實屬
      重大且原告所受之痛苦甚為嚴重，原告自得依前揭法規規
      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與原
      告結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本應與原告互相協力保持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詎被告二人竟乘原告與被告乙
      ○○分居兩處之機會，發展婚外情，並已經同居同宿，發生
      性行為，遭原告發現後，被告乙○○、甲○○毫無歉意與悔意
      ，仍持續來往，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之行為，亦導致
      原告與被告乙○○離婚，於原告與被告乙○○離婚後，被告二
      人更已公開交往關係，對原告配偶權之侵害情形嚴重，從
      而，原告依上開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
      償原告所受之精神上損害新台幣（下同）60萬元，應屬相
      當。
（二）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
      一個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乙○○則以：
　　⒈關於原證2被告乙○○跟甲○○之Line對話內容，是在討論公事
      ，那時我在上班，有東西放在家裡，被告甲○○那天沒有上
      班，我只能請被告甲○○去家裡幫忙拿東西，被告甲○○怕門
      沒有關好，才有這對話。我家除了我之外還有我○○、我○○
      三人同住，有三層樓，二、三樓都有房間。
　　⒉關於原證3的Line對話內容，112年6月27日至被告甲○○租屋
      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單純睡
      覺」的意思不是說與被告甲○○發生性關係，當時只是想要
      激原告而已，那時有點不太開心，只是想氣原告。
　　⒊關於跟原告之112年6月20日錄音內容，應該說那時的對話
      是在吵架，那時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
      ，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不是跟原告
      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
　　⒋關於原證5照片脖子上的痕跡，那是有點過敏，手會去抓。
（二）被告甲○○則以：　　　
　　⒈被告二人原為同事，同事間因長時間相處而由同事成為朋
      友，言談中或有玩笑，然至多僅止於言談，未逾越男女交
      往間之分際，並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倘若法律對於
      言談嬉鬧而尚未行諸於外在之客觀行為即能評價為一種侵
      害，則無異於處罰人之思想，當為法所不許。本件原告既
      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即應
      就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
      ○○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乙事，被告二人均予以否認，
      即應由原告就上開二人係於何時、何地發生性行為予以敘
      明。而原告並未就上開事實提出相應之證據以實其說，僅
      以不確定何人所為之嬉鬧對話斷章取義、臆測推論、空言
      指摘，其主張自難憑採。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二人曾有牽手及同宿於被告乙○○家中過
      夜」，惟被告否認之，蓋系爭錄音譯文之内容，過半為原
      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内容繁多且複雜，又原告係
      以具情緒性之態度向被告為表述，量及被告與原告並不認
      識，冒然受原告此番詢問，必然不知所措，故被告僅回應
      「所以你想問什麼」，僅係對原告陳述内容之提問，不能
      遽以認定被告有默認之表示。又觀諸原告與被告乙○○之對
      話内容，與上述相同，除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
      之事外，其用字遣詞亦充滿情緒性，縱原告與乙○○相識較
      久，然面對此番詢問内容，尚不能期待乙○○能在情緒不受
      影響的情況下清楚說明、回應，且原告與乙○○於斯時顯已
      陷入紛爭，自不能排除乙○○之回應僅係刺激性的一時氣話
      而有反於真實之可能。基上，系爭錄音僅為本件當事人間
      單次對話内容之錄音，不僅錄音起始時間點、開頭突兀，
      内容也多半是原告在陳述、主導整個對話的發展方向，僅
      憑被告簡短幾句回應尚 難佐證原告所述為真。
　　⒊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同宿過夜外，確有進一步之親密行 為
      」，並提出原證5照片作為佐證，然，上述照片似不存在
      原告所述之「吻痕」；又，縱使乙○○身體該處存有痕跡，
      衡諸經驗法則，造成痕跡之原因不一而足，尚難認定其與
      原告所述之親密關係（被告否認）有任何關連；再者，上
      述照片之拍攝期日不明，是否與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被
      告否認）發生時間相符合，尚待釐清。
（三）均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
      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
      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
      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
      務（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解釋文參照）。婚姻關係締
      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
      義務，則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自應受到一定之限制，而與個
      人人格自由之界限，應如何區分，仍需實務與社會不斷對
      話而釐清。經按：
　　⒈按現今社會，因網路發達、行動電話普遍、交通便利、工
      作繁忙，人際關係較農業時代複雜，夫妻關係則較為疏離
      。然或因工作、求學，或因鄰里、社團等關係，縱締結婚
      姻，其人際關係不可能僅侷限在夫妻關係而已，一般男女
      社交行為實為不可避免之事實。而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諸
      如會面聚會、用餐談心、攝影合照，固非法律所不許。然
      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密切交往，例如同進同出、深夜同處
      一室、一同旅遊、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但並無證據證明其
      有通姦行為時，該配偶與第三人是否亦構成對於他方配偶
      的「配偶權」或「身分法益」之侵害，似有疑問。
　　⒉是侵害配偶關係所生身分法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
      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一般社交
      行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而肌膚之親，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
      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
      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學者對於侵害配偶權不以通姦行為為限，有謂：該見解實
      質上使得「配偶權」的內涵從「性行為獨占權」擴大到對
      於他方配偶之社會交往活動的拘束，同時也意味著第三人
      與有配偶之人的社會交往也同受限制，其妥當性頗值斟酌
      。蓋個人與他人間的社會交往關係，具有高度的人格利益
      色彩，不宜以保護配偶權為由加以限制；將此限制擴張到
      婚姻關係外的第三人，更屬不妥。對通姦行為賦予侵權行
      為法上之效果，雖可藉由婚姻關係中的忠實義務勉強予以
      合理化，但應以性關係上的忠實（貞操義務）作為其界限
      。若將「不當交往」認為亦構成配偶權之侵害，無異於使
      法律上的忠實義務介入配偶之精神面與社會交往關係，使
      得愛情成為婚姻關係中的法律義務，甚為不妥。從第三人
      的角度觀之，其亦無「不與有配偶之人交往」的「法律」
      上不作為義務。況且，何謂「通常合理往來關係」，亦屬
      極不確定的概念，並具有高度道德色彩，常因時空而異，
      毫無客觀標準。二人攜手觀賞電影、親吻、電話談情等行
      為，亦可能逾越「通常往來關係」。即便夫妻感情早已破
      裂而呈分居狀態，但仍未離婚時，任何一方與第三人未達
      「通姦」的交往行為，依前述判決見解均有使自己及與之
      交往的第三人構成侵害他方配偶身分法益的可能。更有甚
      者，若第三人以撰寫表達愛意的書信、簡訊獲致送禮物等
      方式追求有配偶之人時，亦有構成侵權行為需負損害賠償
      責任的可能。若「配偶權」得以如此凌駕個人人格自主，
      將使婚姻關係成為人格上的枷鎖與監牢，似與現代婚姻法
      朝破綻主義發展的思潮背道而馳。從而，本文認為，以侵
      權行為法保護婚姻關係，雖有實定法上的依據（民法第19
      5條第3項），但應認為其僅屬例外。在婚姻忠實義務的層
      面，侵權行為法的保護不應超過貞操義務之範圍，在不違
      反貞操義務之下，任何人與他人之交往行為，不論其程度
      如何、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念是否相符、亦不論交往的雙方
      是已婚之人或無配偶者，均不構成「配偶權」或「基於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的侵害，亦無須探討其是否情節重大
      的必要（見葉啟洲，與有配偶之人「不當交往」的侵權責
      任，臺灣法學雜誌，223期，第209 -212頁，102年5月1日
      ）。
　　⒋上開學者以通姦行為為標準，自不失為明確易於辨明，然
      失之稍寬。本院以為：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
      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司
      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後，亦不以男女為限）社交行為難
      免受到一定之限制，通姦行為依實務見解，固勿論，倘逾
      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界限，例如，單獨偕異性同宿、深
      夜共處一室、與人裸湯共浴、與異性擁抱接吻，均應評價
      為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並視其情形之輕重，予以法
      律上之非難。反之，倘僅有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例如常見
      之Line對話）、密集電話聯絡（包含電話聯絡、會面、聚
      餐等）之行為，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並不
      因結婚而放棄交友、言論等人格自由。
（二）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為夫妻，於○○離婚，在婚姻關係存
      續中，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逾越一般社會通
      念之男女正常社交來往之程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乃
      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賠償云云。被告則
      否認上情，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應就被告因故意
      或過失，及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其請求
      。
　　⒉原告上開主張雖然提出原證2即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截圖（
      即系爭對話）、原證3即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截圖
      （見本院卷第39頁）、原證4即112年6月20日兩造對話錄
      音譯文（下稱系爭譯文，見本院卷第45-50頁）及原證5即
      被告乙○○脖子上有「吻痕」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見本
      院卷第53頁）為證。惟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對話、對話截
      圖、系爭譯文及系爭照片，即可明顯得知被告二人同宿過
      夜、發生性行為，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云云。然被告二人
      雖不否認有為系爭對話，惟均已否認有同宿過夜、發生性
      行為之情，依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自應由原告證明
      被告二人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⒊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6月27日單獨至被告甲○○居住之租
      屋處過夜，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至天明，顯已逾越已婚
      男女交友之分際云云。被告否認上開主張，並以當時尚有
      其他同事在場，沒有發生性關係等語置辯。經查，依原告
      主張可知，被告二人於112年6月28日至112年6月30日與其
      他友人一同至○○遊玩，前一日則住在被告甲○○租屋處，11
      2年6月28日再一同出發前往○○；此與被告乙○○辯稱「至被
      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
      」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大致相符。另參酌原證3原
      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被告乙○○：『跨縣市的我會
      開□他開市區』原告：『他有又想跟你肢體接觸嗎』、被告
      乙○○：『明天就去○○呢』、原告：『好啦』『有嗎？』、被告乙
      ○○：『沒啊□○○跟○○也都在□他也不敢』原告：『那那天去
      他家呢』、被告乙○○：『沒有啦□單純睡覺』、原告：『是齁
      』、被告乙○○：『是啦是啦』『該睡覺了嗎』、原告：『【回覆
      是啦是啦】好啦』」等語顯示，被告二人並非單獨同宿過
      夜，尚有「○○」、「○○」兩名同事。又觀上開對話時間為
      凌晨1點3分，通常應該是睡眠時段，被告乙○○尚須長途駕
      車，面對原告仍糾結詢問「被告甲○○又想跟你身體接觸嗎
      」；其或出於所辯故意氣原告、激原告，或急於結束對話
      ，而不耐地表示「單純睡覺」一詞。從對話前後文之脈絡
      來看，「單純睡覺」一詞在法律上顯然不足以認定被告二
      人間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等情事。則被告二人與其他
      同事為翌日一同出遊而同居一室，與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孤
      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之情形大不相同，若不能舉證被告二
      人單獨同床共眠，進而發生性行為，尚難以此即認定被告
      二人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
　　⒋原告主張被告二人牽手、同宿過夜，並提出系爭譯文為證
      。被告乙○○則辯稱，當時正與原告吵架，所為對話是在氣
      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
      的意這樣講而已，並非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等語；被
      告甲○○則以系爭譯文多為原告陳述、提問，並主導對話發
      展方向，被告僅簡單回應，不能遽以認定被告甲○○默認原
      告之提問等語。經查，系爭譯文時間長達19分8秒，對話
      內容前半部為原告與被告乙○○談論被告二人同車發生車禍
      事宜。原告希望被告甲○○一起談，被告乙○○則表示夫妻二
      人自己談就好。此後之對話，原告即開始切入提問被告二
      人有無牽手、是否至家中睡覺，從被告乙○○回答之內容來
      看，並沒有承認有發生性行為、同宿過夜。就談及牽手、
      純睡覺一事，被告乙○○僅回答：「就牽手啊」「就只是牽
      手」「就真的睡覺」等詞，核與其辯稱「那時的對話是在
      吵架，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
      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大致相符，並未承認被
      告二人到家中睡覺。另外，被告甲○○就原告提問，僅回答
      5句話，亦未有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情事。
　　⒌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辯是否屬實，然依首揭對配偶權侵害之
      說明及判斷標準，與已婚之人相處，包括Line對話，應仍
      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猶如一個人喜歡、愛慕
      某人配偶，並非有實際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發生，法律
      對於其內心之企望，自難以評價侵害原告配偶權。原告既
      然不能證明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尚難僅憑系
      爭對話有「先跨越那條線了」「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
      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
      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之字眼；另系
      爭譯文有「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
      詞，就認定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因此，原告以系爭對話
      、系爭譯文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應屬無據。
　　⒍此外，原告固提出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左側有紅色痕跡之
      照片為證，主張此為被告乙○○與甲○○為親密行為之吻痕，
      並以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提及「那你現在跨越了」、「
      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
      需要吧」等語，認定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經查，原
      證5照片所示之紅色痕跡，被告乙○○辯稱此為過敏，手抓
      造成等語。則究竟為吻痕抑或過敏，僅憑該照片本院無從
      認定；況縱為「吻痕」，究竟係原告、被告甲○○、抑或其
      他第三人所為，本院亦無從僅依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將
      該「吻痕」認定係被告甲○○所為。是原告以此主張被告二
      人有親密行為云云，自難以採信。
　　⒎交互稽核原告提出之原證2-5，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單獨
      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二人侵害其配偶權，尚屬不能
    證明，從而，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依附，一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50號
原      告  黃郁涵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訴訟代理人  王湘閔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馨儀律師
被      告  洪煜喆  

被      告  朱淳嘉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訴訟代理人  彭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嗣因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原告與被告乙○○於○○協議離婚。緣原告與被告乙○○結婚後，因原告仍在○○，因而暫時分居○○、○○兩地並未同住，而被告乙○○原於○○工作，因而結識同事即被告甲○○，原告雖曾偶然發現被告乙○○與被告甲○○經常私下傳訊互動密切，然在原告詢問下，被告乙○○均推稱與被告甲○○僅是單純同事關係，被告乙○○甚至曾兩度於接送原告時，均以載朋友為由讓被告甲○○亦共乘在車上，被告乙○○之種種行為，令原告對被告二人之關係已心生疑慮。詎料，於112年6月間，被告乙○○駕駛汽車搭載原告出門於國道休息站小憩時，因被告乙○○之手機有提示聲，而被告乙○○手機平日均供原告隨時使用，原告為確認是否有人有急事找被告乙○○，即拿起被告乙○○手機查看Line訊息，竟看到被告乙○○與被告甲○○之以下對話：「被告甲○○：『原本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怎樣啊□（註：因截圖內容沒有標點符號，只有空格，為斷句避免誤解起見，以□表示為空格，以下同）我也還在想清楚說那個感覺是甚麼□我沒有明講出來是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們也都大家說我們沒有□我怕說會不會因為我先跨越那條線了□之後就會不好□所以我才沒有說出來』、被告乙○○：『那你現在跨越了□就不怕我們真的會不好了喔』、被告甲○○：『我很怕啊□所以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被告乙○○：『要不然你整個踏過去是怎樣□現在算是對你有好感吧』、被告甲○○：『我也不知道會怎樣□但就是知道我踩線了』、被告乙○○：『踏過去我會整個被你壓死嗎』、『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被告甲○○：『還沒跨不就做了嗎』、『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關好』、被告乙○○：『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由被告二人談論「跨線」等語，被告甲○○也自承已經踩線，顯見被告二人已經有跨越朋友界線之男女交往關係，再由被告乙○○稱：「跨過去就要做壞事」，被告甲○○回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被告乙○○稱：「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依社會客觀通常情事判斷，被告乙○○所稱之「做壞事」，顯係為性行為之意，「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則是指男女雙方發生性行為女生在上的體位，足徵被告二人確實早已經發生性行為。原告發現訊息後質問被告乙○○，被告乙○○雖否認與被告甲○○交往關係，然卻無法給予原告合理之解釋，嗣後原告竟發現被告甲○○居住在被告乙○○○○、○○承租之同一棟建物之樓上，被告乙○○更是經常至該棟房屋找被告甲○○留宿於該處。又被告乙○○係與○○同住，且曾將被告甲○○帶回住處過夜，此由前揭對話訊息中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那你回來時順便繞去你家看看我有沒有把鐵門，已足知被告甲○○進出被告乙○○住處，甚至待到被告乙○○外出後才離開返回自己之租屋處，顯然經常前往該處過夜。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再度向被告乙○○詢問與被告甲○○間之關係，被告乙○○不否認與被告甲○○同宿，亦不否認與被告甲○○牽手，但為維護被告甲○○，仍堅稱與被告甲○○僅為朋友關係，經原告要求下，被告乙○○帶原告前往○○與被告甲○○對質，被告甲○○對於原告質問為何「朋友可以一起睡覺？」「還是在我的床睡覺」等語均默認不予反駁，然仍以朋友關係推託不願承認自己之錯誤，原告眼見被告乙○○已經背棄婚姻諾言，竟利用與原告分居兩處之機會，與被告甲○○發展戀情，甚至同居同宿，遭原告發現後，未見被告乙○○有任何悔意，仍持續與被告甲○○來往，對被告乙○○實已心灰意冷，乃於112年9月6日與被告乙○○協議離婚。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同事，且兩度與原告同車共乘，故被告甲○○針於被告乙○○已婚，原告為其配偶，自屬明知。詎其與已婚之被告乙○○未能保持距離，竟發展出男女戀情，由其等對話訊息已可知其等確有跨越朋友界線之同宿、性行為等情，已明顯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當社交來往之程度，非僅止於一般朋友之互動關係而已，被告二人與所作所為顯已逾越通常男女交往關係，視原告與被告乙○○間之夫妻關係為無物，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園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之破壞情形嚴重，導致原告承受配偶權遭受侵害之精神上痛苦極深，並因此與被告乙○○離婚核被告二人上開所為，係故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分法益，情節實屬重大且原告所受之痛苦甚為嚴重，原告自得依前揭法規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乙○○與原告結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本應與原告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詎被告二人竟乘原告與被告乙○○分居兩處之機會，發展婚外情，並已經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遭原告發現後，被告乙○○、甲○○毫無歉意與悔意，仍持續來往，被告乙○○與被告甲○○外遇之行為，亦導致原告與被告乙○○離婚，於原告與被告乙○○離婚後，被告二人更已公開交往關係，對原告配偶權之侵害情形嚴重，從而，原告依上開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原告所受之精神上損害新台幣（下同）60萬元，應屬相當。
（二）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個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乙○○則以：
　　⒈關於原證2被告乙○○跟甲○○之Line對話內容，是在討論公事，那時我在上班，有東西放在家裡，被告甲○○那天沒有上班，我只能請被告甲○○去家裡幫忙拿東西，被告甲○○怕門沒有關好，才有這對話。我家除了我之外還有我○○、我○○三人同住，有三層樓，二、三樓都有房間。
　　⒉關於原證3的Line對話內容，112年6月27日至被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單純睡覺」的意思不是說與被告甲○○發生性關係，當時只是想要激原告而已，那時有點不太開心，只是想氣原告。
　　⒊關於跟原告之112年6月20日錄音內容，應該說那時的對話是在吵架，那時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不是跟原告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
　　⒋關於原證5照片脖子上的痕跡，那是有點過敏，手會去抓。
（二）被告甲○○則以：　　　
　　⒈被告二人原為同事，同事間因長時間相處而由同事成為朋友，言談中或有玩笑，然至多僅止於言談，未逾越男女交往間之分際，並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倘若法律對於言談嬉鬧而尚未行諸於外在之客觀行為即能評價為一種侵害，則無異於處罰人之思想，當為法所不許。本件原告既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即應就上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主張被告乙○○與被告甲○○有同居同宿、發生性行為乙事，被告二人均予以否認，即應由原告就上開二人係於何時、何地發生性行為予以敘明。而原告並未就上開事實提出相應之證據以實其說，僅以不確定何人所為之嬉鬧對話斷章取義、臆測推論、空言指摘，其主張自難憑採。
　　⒉原告固主張「被告二人曾有牽手及同宿於被告乙○○家中過夜」，惟被告否認之，蓋系爭錄音譯文之内容，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内容繁多且複雜，又原告係以具情緒性之態度向被告為表述，量及被告與原告並不認識，冒然受原告此番詢問，必然不知所措，故被告僅回應「所以你想問什麼」，僅係對原告陳述内容之提問，不能遽以認定被告有默認之表示。又觀諸原告與被告乙○○之對話内容，與上述相同，除過半為原告陳述其自行拼湊想像之事外，其用字遣詞亦充滿情緒性，縱原告與乙○○相識較久，然面對此番詢問内容，尚不能期待乙○○能在情緒不受影響的情況下清楚說明、回應，且原告與乙○○於斯時顯已陷入紛爭，自不能排除乙○○之回應僅係刺激性的一時氣話而有反於真實之可能。基上，系爭錄音僅為本件當事人間單次對話内容之錄音，不僅錄音起始時間點、開頭突兀，内容也多半是原告在陳述、主導整個對話的發展方向，僅憑被告簡短幾句回應尚 難佐證原告所述為真。
　　⒊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同宿過夜外，確有進一步之親密行 為」，並提出原證5照片作為佐證，然，上述照片似不存在原告所述之「吻痕」；又，縱使乙○○身體該處存有痕跡，衡諸經驗法則，造成痕跡之原因不一而足，尚難認定其與原告所述之親密關係（被告否認）有任何關連；再者，上述照片之拍攝期日不明，是否與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被告否認）發生時間相符合，尚待釐清。
（三）均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解釋文參照）。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自應受到一定之限制，而與個人人格自由之界限，應如何區分，仍需實務與社會不斷對話而釐清。經按：
　　⒈按現今社會，因網路發達、行動電話普遍、交通便利、工作繁忙，人際關係較農業時代複雜，夫妻關係則較為疏離。然或因工作、求學，或因鄰里、社團等關係，縱締結婚姻，其人際關係不可能僅侷限在夫妻關係而已，一般男女社交行為實為不可避免之事實。而一般男女社交行為，諸如會面聚會、用餐談心、攝影合照，固非法律所不許。然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密切交往，例如同進同出、深夜同處一室、一同旅遊、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但並無證據證明其有通姦行為時，該配偶與第三人是否亦構成對於他方配偶的「配偶權」或「身分法益」之侵害，似有疑問。
　　⒉是侵害配偶關係所生身分法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而肌膚之親，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學者對於侵害配偶權不以通姦行為為限，有謂：該見解實質上使得「配偶權」的內涵從「性行為獨占權」擴大到對於他方配偶之社會交往活動的拘束，同時也意味著第三人與有配偶之人的社會交往也同受限制，其妥當性頗值斟酌。蓋個人與他人間的社會交往關係，具有高度的人格利益色彩，不宜以保護配偶權為由加以限制；將此限制擴張到婚姻關係外的第三人，更屬不妥。對通姦行為賦予侵權行為法上之效果，雖可藉由婚姻關係中的忠實義務勉強予以合理化，但應以性關係上的忠實（貞操義務）作為其界限。若將「不當交往」認為亦構成配偶權之侵害，無異於使法律上的忠實義務介入配偶之精神面與社會交往關係，使得愛情成為婚姻關係中的法律義務，甚為不妥。從第三人的角度觀之，其亦無「不與有配偶之人交往」的「法律」上不作為義務。況且，何謂「通常合理往來關係」，亦屬極不確定的概念，並具有高度道德色彩，常因時空而異，毫無客觀標準。二人攜手觀賞電影、親吻、電話談情等行為，亦可能逾越「通常往來關係」。即便夫妻感情早已破裂而呈分居狀態，但仍未離婚時，任何一方與第三人未達「通姦」的交往行為，依前述判決見解均有使自己及與之交往的第三人構成侵害他方配偶身分法益的可能。更有甚者，若第三人以撰寫表達愛意的書信、簡訊獲致送禮物等方式追求有配偶之人時，亦有構成侵權行為需負損害賠償責任的可能。若「配偶權」得以如此凌駕個人人格自主，將使婚姻關係成為人格上的枷鎖與監牢，似與現代婚姻法朝破綻主義發展的思潮背道而馳。從而，本文認為，以侵權行為法保護婚姻關係，雖有實定法上的依據（民法第195條第3項），但應認為其僅屬例外。在婚姻忠實義務的層面，侵權行為法的保護不應超過貞操義務之範圍，在不違反貞操義務之下，任何人與他人之交往行為，不論其程度如何、與社會主流道德觀念是否相符、亦不論交往的雙方是已婚之人或無配偶者，均不構成「配偶權」或「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的侵害，亦無須探討其是否情節重大的必要（見葉啟洲，與有配偶之人「不當交往」的侵權責任，臺灣法學雜誌，223期，第209 -212頁，102年5月1日）。
　　⒋上開學者以通姦行為為標準，自不失為明確易於辨明，然失之稍寬。本院以為：婚姻關係締結後，因負有互相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則一般男女（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後，亦不以男女為限）社交行為難免受到一定之限制，通姦行為依實務見解，固勿論，倘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界限，例如，單獨偕異性同宿、深夜共處一室、與人裸湯共浴、與異性擁抱接吻，均應評價為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並視其情形之輕重，予以法律上之非難。反之，倘僅有有曖昧內容之通訊（例如常見之Line對話）、密集電話聯絡（包含電話聯絡、會面、聚餐等）之行為，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並不因結婚而放棄交友、言論等人格自由。
（二）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為夫妻，於○○離婚，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之男女正常社交來往之程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乃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賠償云云。被告則否認上情，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應就被告因故意或過失，及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其請求。
　　⒉原告上開主張雖然提出原證2即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截圖（即系爭對話）、原證3即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第39頁）、原證4即112年6月20日兩造對話錄音譯文（下稱系爭譯文，見本院卷第45-50頁）及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上有「吻痕」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見本院卷第53頁）為證。惟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對話、對話截圖、系爭譯文及系爭照片，即可明顯得知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云云。然被告二人雖不否認有為系爭對話，惟均已否認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之情，依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自應由原告證明被告二人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⒊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6月27日單獨至被告甲○○居住之租屋處過夜，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至天明，顯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云云。被告否認上開主張，並以當時尚有其他同事在場，沒有發生性關係等語置辯。經查，依原告主張可知，被告二人於112年6月28日至112年6月30日與其他友人一同至○○遊玩，前一日則住在被告甲○○租屋處，112年6月28日再一同出發前往○○；此與被告乙○○辯稱「至被告甲○○租屋處過夜，是去聊天什麼的，那時有其他同事在」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大致相符。另參酌原證3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被告乙○○：『跨縣市的我會開□他開市區』原告：『他有又想跟你肢體接觸嗎』、被告乙○○：『明天就去○○呢』、原告：『好啦』『有嗎？』、被告乙○○：『沒啊□○○跟○○也都在□他也不敢』原告：『那那天去他家呢』、被告乙○○：『沒有啦□單純睡覺』、原告：『是齁』、被告乙○○：『是啦是啦』『該睡覺了嗎』、原告：『【回覆是啦是啦】好啦』」等語顯示，被告二人並非單獨同宿過夜，尚有「○○」、「○○」兩名同事。又觀上開對話時間為凌晨1點3分，通常應該是睡眠時段，被告乙○○尚須長途駕車，面對原告仍糾結詢問「被告甲○○又想跟你身體接觸嗎」；其或出於所辯故意氣原告、激原告，或急於結束對話，而不耐地表示「單純睡覺」一詞。從對話前後文之脈絡來看，「單純睡覺」一詞在法律上顯然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等情事。則被告二人與其他同事為翌日一同出遊而同居一室，與原告主張被告二人孤男寡女深夜共處一室之情形大不相同，若不能舉證被告二人單獨同床共眠，進而發生性行為，尚難以此即認定被告二人已逾越已婚男女交友之分際。
　　⒋原告主張被告二人牽手、同宿過夜，並提出系爭譯文為證。被告乙○○則辯稱，當時正與原告吵架，所為對話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並非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等語；被告甲○○則以系爭譯文多為原告陳述、提問，並主導對話發展方向，被告僅簡單回應，不能遽以認定被告甲○○默認原告之提問等語。經查，系爭譯文時間長達19分8秒，對話內容前半部為原告與被告乙○○談論被告二人同車發生車禍事宜。原告希望被告甲○○一起談，被告乙○○則表示夫妻二人自己談就好。此後之對話，原告即開始切入提問被告二人有無牽手、是否至家中睡覺，從被告乙○○回答之內容來看，並沒有承認有發生性行為、同宿過夜。就談及牽手、純睡覺一事，被告乙○○僅回答：「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詞，核與其辯稱「那時的對話是在吵架，都是在氣原告，想要把這個話題趕快結束，任何事情都是順著原告的意這樣講而已」大致相符，並未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另外，被告甲○○就原告提問，僅回答5句話，亦未有承認被告二人到家中睡覺情事。
　　⒌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辯是否屬實，然依首揭對配偶權侵害之說明及判斷標準，與已婚之人相處，包括Line對話，應仍屬個人人格自由不受約制之範疇，猶如一個人喜歡、愛慕某人配偶，並非有實際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發生，法律對於其內心之企望，自難以評價侵害原告配偶權。原告既然不能證明被告二人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尚難僅憑系爭對話有「先跨越那條線了」「我還沒有整個踏過去」「還是跨過去就要做壞事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之字眼；另系爭譯文有「就牽手啊」「就只是牽手」「就真的睡覺」等詞，就認定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因此，原告以系爭對話、系爭譯文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應屬無據。
　　⒍此外，原告固提出原證5即被告乙○○脖子左側有紅色痕跡之照片為證，主張此為被告乙○○與甲○○為親密行為之吻痕，並以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提及「那你現在跨越了」、「還沒跨不就做了嗎」、「男生又不用跨你們女生在上面才需要吧」等語，認定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經查，原證5照片所示之紅色痕跡，被告乙○○辯稱此為過敏，手抓造成等語。則究竟為吻痕抑或過敏，僅憑該照片本院無從認定；況縱為「吻痕」，究竟係原告、被告甲○○、抑或其他第三人所為，本院亦無從僅依原證2之Line對話內容將該「吻痕」認定係被告甲○○所為。是原告以此主張被告二人有親密行為云云，自難以採信。
　　⒎交互稽核原告提出之原證2-5，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單獨同宿過夜、發生性行為。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二人侵害其配偶權，尚屬不能證明，從而，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一併駁回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